
 

徵收之憲法拘束：以る私用徵收れ的 

違憲審查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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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摘要咽 

在我國，法律賦予政府極廣泛的徵收權力，其中不乏私用徵收之授權，

也就是允許為提供私人特別使用──而非提供公眾使用──所進行之徵收を

這些法律過去極少遭受質疑，政府泛濫的徵收也往往高舉依法行政之旗幟を

本文之目的，即在探討徵收之輔動應受如何的憲法拘束，尤其聚焦於私用徵

收應觸輔何種違憲審查標準之議題を 

從效率｠公平性以及政治程序健全性三個面向之論述出輔，本文主張，

司法者對於私用徵收之法律與行政決定應嚴格地加以檢視を依此見解，則我

國目前授權為設置園區進行徵收之立法，恐怕無法通過違憲審查；近期幾項

遭受抗爭之徵收決定，也在合法性上問題重重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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